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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建教生輔導計畫（含生活輔導及訪視計畫） 

102 年 2 月 20 日修訂 經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及教育部頒訂之

「高級職業學校階梯式建教合作教育作業規範」辦理。 

二、輔導目的：為使建教生獲得其職業上應具有之技能，以達到學校該科組實習

課程標準為原則，並教導其敬業樂群及服務精神。並預期達到事業機構、學

校及學生、家長三方面三贏的局面：其中包括 

（一）公司能有穩定人力來源，中堅幹部選才及培訓。 

（二）學校能達到教育的本質及功能。 

（三）學生能改善家庭經濟，完成學業奠定高職青年應有的基礎技能與知能，對

未來自己的就業能力及生涯規畫更具有信心。更為建教生培養業精於勤、

守法紀、互助合作、具有服務人群之人才。 

三、合作機構輔導人員設置： 

    合作機構應選任適合人員，辦理建教生的輔導工作，負責建教生的生活輔導

與技能輔導，應辦理以下事項： 

 (一)生活輔導： 

     1.編製建教生人員名冊及聯絡資料 

     2.每日查點建教生出缺勤的情形 

     3.負責與家長的連絡，並且填寫紀錄 

     4.負責與學校建教業務行政人員及學校輔導老師的聯繫工作。 

 (二)技能輔導： 

     1.教導建教生工作崗位應注意的安全事項。 

     2.依照「技術聲訓練計畫」的技能學習項目，教導技能相關的操作。 

     3.負責建教生的技能輔導工作，使學生提高技能學習的認知。 

     4.負責建教生現場實習表現的考評，提供學校輔導老師進行成績評定。 

四、學校輔導訪視人員設置： 

    學校應設置輔導人員，負責執行輔導訪視工作，應辦理以下事項： 

 (一)協助合作機構編製輔導工作相關書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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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定期前往合作機構，辦理建教生輔導訪視工作。 

 (三)負責建教生訓練週記批閱及建教生實習考核工作。 

 (四)即時處理建教生反應問題，並填寫輔導訪視紀錄。 

 (五)檢視建教生實習訓練的勞動條件及合作機構辦理內容，若有需要改正之處，

應協調合作機構立刻辦理。 

 (六)學校應負責研議雙方輔導工作辦理內容，並得視辦理情形，提出改進建議及

方案參考。 

五、合作機構處理家長及學生意見之程序： 

    合作機構對於家長及學生提出的反映意見，應依照以下要點辦理之： 

 (一)紀錄學生反映事項的內容，並將處理結果加以記錄，並應於學校人員輔導訪

視時，主動說明。 

 (二)必要時由學校辦理建教生座談會，請合作機構到校說明。 

六、學校輔導人員訪視報告之處理： 

 (一)學校輔導老師前往合作機構時，應填具「建教合作教育校外巡場輔導訪談紀

錄表」，並依照工廠實施情形及反應意見填寫輔導處理情形，返校後，應負

責整理輔導訪視紀錄內容，呈送學校檢閱內容，提供做為業務辦理改進參考，

並於一週內將訪視情形上網填報。 

 (二)依照「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每二週指派

相關科專業教師實地瞭解建教生技能訓練情形，查核「建教生訓練週記」、「技

能訓練進度表」，並考核採計專業科目之學分，巡廠老師赴建教合作機構輔

導建教生，學校依照「國內出差旅費規定」核實支給差旅費。 

七、合作機構協助學校輔導訪視人員應配合辦理事宜： 

基於能夠即時解決學生反映的問題並且確實詢訪各個建教生，學校輔導老師

到達合作機構時，合作機構的輔導人員應全程陪同訪視，協助回覆有關建教

生實習訓練或生活適應的問題。 

八、建教生安置輔導機制： 

    當建教生發生職場適應不良或違反建教機構規定時，先給予適當的輔導，若

輔導無效時才啟動安置計畫，以免產生爭議，甚至造成學生的損失或校譽商

譽的喪失。建教生安置輔導計畫如表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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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合作機構評估合格通過後，由學校負責召集，必須另訂「建教生輔導辦法」

作為雙方辦理建教生輔導工作之依據，學校派老師前往合作機構進行輔導訪

視時，依照「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建教合作教育校外巡廠輔導訪查實施要點」

辦理，校外巡廠輔導訪查實施要點如表四～二。 

十、本計畫經「廠校合作協調會議」議定內容，提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呈送校

長核准後始得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  

1.計畫內容必須說明建教生安置輔導機制(應陳述安置方式、家長及學生意見之處理及安置輔導

流程) 

2.本計畫需提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施行。 
(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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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一 建教生安置輔導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頒訂之「高級職業學校階梯式建教合作教育作業規範」辦理。 

二、 目的：為維護學生之工作權與受教權，使建教生得到妥善照顧。 

三、 辦理單位：由學校與合作機構雙方依「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辦法」規

定組成建教合作協調會議，共同辦理輔導與安置相關事宜。 

四、 實施方式：當建教生發生職場適應不良或違反建教機構規定時，先給予適當

的輔導，若輔導無效時才啟動安置計畫，以免產生爭議，甚至造成學生的損

失或校譽商譽的喪失。 

五、 安置計畫內容： 

  (一)、休學 

1.學生在學或於事業單位實習期間，因健康、生活適應、家庭因素、課業或不

可抗力之因素，藉輔導措施無法立即解決學生問題，經其提出，得協助其辦

理休學事宜。 

2.建教生於事業單位實習期間申請休學，學校須與事業單位確實聯繫，以利單

位人力之調整，並確保建教生實習津貼發放、勞健保轉出或留職停薪等事宜。

此外，要求學生確實於事業單位辦理相關手續，取得事業單位證明，學校始

能核發休學證明。 

3.學生一旦辦理休學，即失去專班學生的資格，自然無法在合作廠家繼續工作，

日後復學後也無法回原廠家實習。 

4.休學以一次為原則，期間以一年為限。 

  (二)、復學 

1.學生休學滿一年，且其間未至他校就讀者，得申請復學。 

2.復學後，學生無法回原專班就讀，也無法回原單位繼續職場實習，需進行轉

班作業。 

  (三)、轉班 

1.學生在學或於事業單位實習期間，因健康、生活適應、家庭因素、課業或不

可抗力之因素，藉輔導措施無法立即解決學生問題，經其提出，得協助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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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轉班事宜。 

2.轉班以校內同科班為原則。 

3.申請時間以學期結束或實習期程結束，始能提出申請。 

4.若於實習期間因志趣極度不合或極度無法適應，經校方與原實習單位聯繫，

確認後要求建教生於原實習單位確實辦理離職手續後，返校先行安置於日校

或進修學校之同科進行「隨班附讀」。 

  (四)、轉廠 

本專班學生若因無法適應實習單位之工作性質而想轉(離)廠時，將視同失去專

班學生資格，經校方與學生家長溝通後，將予以輔導轉班、轉科或轉學。 

事業單位所提供之技術容量(可提供崗位人數)可相互支援調整，務必提供專班

每位學生都有穩定的職場實習（工作）機會。 

  (五)、轉學 

學生在學或於事業單位實習期間，因健康、生活適應、家庭因素、課業或不可

抗力之因素，藉輔導措施無法立即解決學生問題，經其提出，得協助其辦理轉

學事宜。 

1.轉學以輔導學生轉入他校同科為原則，不限日校或進修學校。 

 2.申請時間以學期結束或實習期程結束，始能提出申請。 

 3.學生轉出後，應知會學生原實習單位，並失去專班學生資格，自然不得回原

實習單位實習。 

 4.轉學之手續比照校內一般申請方式辦理。 

  (六)、合作事業單位終止契約 

1.當合作事業單位因自身經營之困境，致使無法繼續提供建教生實習之場所，

而須終止雙方合作事宜。 

2.依據雙方誠信合作所簽立之合作契約、建教生訓練契約之規範，為確保學生

及學校權益，合作事業單位須盡到下列義務： 

 事業單位須於終止契約前一個月，正式行文告知校方終止契約之事業單

位需協助學校另覓新的合作事業單位供學生實習，以利學校向教育主管

機關申請核備，並維學生實習之權益。 

 終止契約之事業單位於確切終止日前，需結算學生實習津貼，並確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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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及相關勞健保事宜之處理。 

3.若原終止契約之事業單位無法提供新實習單位，學校得經教育主管單位同意

後，於現行合作事業單位中協助安排學生實習事宜，確保學生權益。 

六、因應措施：在辦理建教合作過程中，事業單位、學生有一方要中止合作關係

或實習課程時，因應措施如下： 

(ㄧ)事業單位中止合作，依下列原則辦理： 

1.事業單位有拖薪的現象，學生應即回報，第一次校方發函要求改正；第

二次即遣返學生，發函通知中止合作，並簽結協議書，要求未發薪水應

如期或另訂他日發給，如有失誤，將請學校法律顧問處理。 

2.事業單位無預警倒閉，學生應檢附最近三個月之薪水明細，學校可負擔

一個月之薪資，額度為最近三個月淨所得之平均值。 

3.事業單位因其他可預知的理由中止合作，則請事業單位必須於至少一個

月以前，以公文通知學校，以便學校協助學生轉銜至其他單位並取得家

長的諒解。 

4.事業單位未能配合相關法規的規範，如對學生有即時危險者，學校應即

時遣返學生，否則學校將發函要求更正，並給期限，如超過期限仍不改

善者，學校通知學生辦理離職返校重新分發其他事業單位。 

  (二)學生中途中斷實習，依下列原則辦理： 

1.事業單位通知不適應返校者，了解情形後轉銜至其他單位或學制。 

2.未經告知協調自行返校者，除應依校規懲處外，一律輔導轉出建教學制。 

3.在事業單位表現不佳者，返校接受輔導，觀察2週，情況佳者，可再外派

實習；表現不佳者，除應依校規懲處外，一律輔導轉出建教學制。 

 


